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  

113年度竹簡字第160號

原      告  台昇鋁業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政男  

被      告  周甫任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日辯

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9,145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月17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0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被告如以新臺幣159,145元為原

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 

　　事實及理由要領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間承攬被告門牌號碼新竹市

○○路0段000巷00號3樓鋁門窗工程，雙方並簽立估價單

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原約定工程總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0萬

5905元（含稅），嗣因被告向原告追加3、4樓浴室氣密窗工

程，是工程總價為26萬3445元（含稅）（下合稱系爭工

程），被告於同年6月28日支付訂金5萬元，原告於同年9月6

日進場施作，並於同年月21日完工，被告驗收時亦無異議，

原告以通訊軟體LINE（下稱LINE）向被告請款，詎被告卻以

系爭工程有瑕疵為由而拒付尾款21萬3445元，迭經催討未

果，原告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

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1萬344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

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估價當時有口頭請原告一併維修4樓客廳窗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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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未載明於估價單上，而實際施工時原告卻只有打釘，說矽

利康縫隙太大無法施作，經協調後，原告於112年9月21日請

被告另覓尋廠商施作矽利康，再跟他請款。又就3樓玄關門

部分，安裝當下現場有向原告表示無法接受門縫過大，待安

裝完畢後，發現玄關門有一個鎖鎖不上，以及拉動後有聲

響，最後原告將鎖母部分墊高處理。另原告安裝3樓鋁窗有

5、6面之雙層玻璃夾層進水有氣泡，經告知後，原告當面回

覆會過來換，但直至今日仍未更換，故被告請求減少價金。

另3、4樓浴室氣密窗橫拉時，窗扇有起翹現象，且未選用兩

造當時約定之品牌。是原告之給付內容存有諸多瑕疵，不符

合債務本旨，鋁門窗部分係因品質有問題或施工技術不良所

致，除玄關門及浴室氣密窗因僅得全部拆掉、更換且非兩造

原先約定之品牌而屬無法修補之瑕疵外，原告應進行系爭工

程瑕疵之修補，被告始給付系爭工程尾款，否則被告當無須

給付此部分工程款6萬2240元。縱認原告已完工而可請求被

告給付工程款，惟因上開瑕疵經被告定期催告原告修補，原

告仍未修補，故請求減少價金；復就所造成不完全給付之損

害賠償，一併向原告求償，並以上開債權對原告主張之工程

尾款債權主張抵銷，經抵銷後已無餘額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

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

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於112年3月間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，及被告已給付

5萬元工程款，尚有尾款21萬3445元未給付之事實，有原告

提出估價單可參（見本院卷第17至21頁），被告對此亦未爭

執，堪信屬實。

　㈡被告抗辯系爭工程有瑕疵，請求減少報酬及不完全給付損害

賠償，並以上開金額與原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抵銷，有無理

由？

　⒈被告抗辯系爭工程有上開瑕疵等語，經本院送臺北市建築師

公會鑑定，該鑑定報告書（下稱鑑定報告）略以：⑴大門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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閉不密實，鎖扣縫隙太大，且確實拉動有聲響。⑵鋁製氣密

窗夾層玻璃有氣泡。⑶窗子並無漏水，是室內結露的物理現

象。⑷浴室窗左右橫拉開關時，窗扇會起翹，此現象是瑕

疵。⑸浴室等小窗非原訂廠牌。可知被告抗辯原告所施作工

程有鑑定報告上所載之瑕疵，應屬可採。

　⒉又被告抗辯已命原告修補，仍不修補，故得減少報酬，其中

浴室窗戶及大門部分為重大瑕疵應減少至不用給付，而鋁製

氣密窗夾層玻璃有氣泡應減少6萬2240元等語。惟原告主張

被告未曾告知其修補瑕疵，惟原告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當時

未告知我窗戶漏水，是上次調解時才告知，至於玻璃裡面有

小圓點，可以維修或更換等語，可見除漏水瑕疵外，其餘瑕

疵被告早已告知原告並請其修補，迄今仍未修補之情形，是

原告主張被告未先告知其有瑕疵而不得請求減少報酬，自不

足採。又觀民法第494條所謂重要瑕疵，是指工作物已不能

達成契約目的，而原告所施作為浴室窗戶及玄關門，該功能

尚可使用，並非所謂重要瑕疵，自不可能完全減少報酬到不

用給付報酬。又本件原告請求金額僅為21萬3445元，而僅鑑

定瑕疵費用已高達10萬元，兩造均不願意就應減少報酬再為

鑑定，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法理，本院認就玄關門

部分應減少報酬2萬元，而就浴室窗氣密窗應減少報酬4200

元，而隔音窗部分因多有氣泡，應減少報酬3萬元，是原告

得向被告請求金額為15萬9245元（計算式：213,345元-4,20

0元-20,000元-30,000元＝159,145元）。至於原告主張被告

浴室窗戶亦受有利益，原告亦得依不當得利請求，惟被告自

始未抗辯解除系爭契約，其浴室窗戶受有利益是基於系爭契

約，非無原因，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。另被告抗辯4樓

鋁門床未修繕完畢，然觀兩造所簽立系爭契約，並未約定此

項金額，且觀兩造LINE對話紀錄原告是請被告4樓施作廠商

先報價，之後再告知價格，因此兩造系爭契約應未約定該窗

戶之修繕，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亦不足採。

　⒉按二人互負債務，而其給付種類相同，並均屆清償期者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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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以其債務，與他方之債務，互為抵銷。但依債之性質不能

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項特約，

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，民法第334條定有明文。而被告又主

張以減少報酬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金額向原告抵銷，惟減

少報酬並非原告對被告所負債務，僅是於被告請求減少報酬

後原告即不得向被告請求，並無抵銷之適用。又被告答辯有

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金額抵銷，惟其並未說明該上開瑕疵因

原告不完全給付所造成損失為何，且亦未提出相關證據以實

其說，是被告主張抵銷後毋庸給付，亦屬無據。

四、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

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其經債權

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

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

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

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、第

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原告主張對被告之債權，並無

確定期限，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且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1

月16日送達被告，有本院送達證書為憑（見本院卷第37

頁），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月17日

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亦屬有

據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159,

245元，及自113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

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

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

告一部敗訴之判決，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就

原告勝訴部分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宣

告假執行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，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

之諭知。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，合於法

律規定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。至原告敗訴部分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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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

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又本件訴訟費用

包含鑑定費用，而本件鑑定結果系爭工程確實多有瑕疵，是

此部分費用應多數由原告負擔，爰命兩造負擔訴訟費用如主

文第3項所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竹簡易庭　法　官 吳宗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辛旻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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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  
113年度竹簡字第160號
原      告  台昇鋁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政男  
被      告  周甫任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日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9,145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0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被告如以新臺幣159,14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 
　　事實及理由要領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間承攬被告門牌號碼新竹市○○路0段000巷00號3樓鋁門窗工程，雙方並簽立估價單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原約定工程總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0萬5905元（含稅），嗣因被告向原告追加3、4樓浴室氣密窗工程，是工程總價為26萬3445元（含稅）（下合稱系爭工程），被告於同年6月28日支付訂金5萬元，原告於同年9月6日進場施作，並於同年月21日完工，被告驗收時亦無異議，原告以通訊軟體LINE（下稱LINE）向被告請款，詎被告卻以系爭工程有瑕疵為由而拒付尾款21萬3445元，迭經催討未果，原告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1萬344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估價當時有口頭請原告一併維修4樓客廳窗戶，但未載明於估價單上，而實際施工時原告卻只有打釘，說矽利康縫隙太大無法施作，經協調後，原告於112年9月21日請被告另覓尋廠商施作矽利康，再跟他請款。又就3樓玄關門部分，安裝當下現場有向原告表示無法接受門縫過大，待安裝完畢後，發現玄關門有一個鎖鎖不上，以及拉動後有聲響，最後原告將鎖母部分墊高處理。另原告安裝3樓鋁窗有5、6面之雙層玻璃夾層進水有氣泡，經告知後，原告當面回覆會過來換，但直至今日仍未更換，故被告請求減少價金。另3、4樓浴室氣密窗橫拉時，窗扇有起翹現象，且未選用兩造當時約定之品牌。是原告之給付內容存有諸多瑕疵，不符合債務本旨，鋁門窗部分係因品質有問題或施工技術不良所致，除玄關門及浴室氣密窗因僅得全部拆掉、更換且非兩造原先約定之品牌而屬無法修補之瑕疵外，原告應進行系爭工程瑕疵之修補，被告始給付系爭工程尾款，否則被告當無須給付此部分工程款6萬2240元。縱認原告已完工而可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，惟因上開瑕疵經被告定期催告原告修補，原告仍未修補，故請求減少價金；復就所造成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，一併向原告求償，並以上開債權對原告主張之工程尾款債權主張抵銷，經抵銷後已無餘額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原告主張於112年3月間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，及被告已給付5萬元工程款，尚有尾款21萬3445元未給付之事實，有原告提出估價單可參（見本院卷第17至21頁），被告對此亦未爭執，堪信屬實。
　㈡被告抗辯系爭工程有瑕疵，請求減少報酬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，並以上開金額與原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抵銷，有無理由？
　⒈被告抗辯系爭工程有上開瑕疵等語，經本院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，該鑑定報告書（下稱鑑定報告）略以：⑴大門關閉不密實，鎖扣縫隙太大，且確實拉動有聲響。⑵鋁製氣密窗夾層玻璃有氣泡。⑶窗子並無漏水，是室內結露的物理現象。⑷浴室窗左右橫拉開關時，窗扇會起翹，此現象是瑕疵。⑸浴室等小窗非原訂廠牌。可知被告抗辯原告所施作工程有鑑定報告上所載之瑕疵，應屬可採。
　⒉又被告抗辯已命原告修補，仍不修補，故得減少報酬，其中浴室窗戶及大門部分為重大瑕疵應減少至不用給付，而鋁製氣密窗夾層玻璃有氣泡應減少6萬2240元等語。惟原告主張被告未曾告知其修補瑕疵，惟原告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當時未告知我窗戶漏水，是上次調解時才告知，至於玻璃裡面有小圓點，可以維修或更換等語，可見除漏水瑕疵外，其餘瑕疵被告早已告知原告並請其修補，迄今仍未修補之情形，是原告主張被告未先告知其有瑕疵而不得請求減少報酬，自不足採。又觀民法第494條所謂重要瑕疵，是指工作物已不能達成契約目的，而原告所施作為浴室窗戶及玄關門，該功能尚可使用，並非所謂重要瑕疵，自不可能完全減少報酬到不用給付報酬。又本件原告請求金額僅為21萬3445元，而僅鑑定瑕疵費用已高達10萬元，兩造均不願意就應減少報酬再為鑑定，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法理，本院認就玄關門部分應減少報酬2萬元，而就浴室窗氣密窗應減少報酬4200元，而隔音窗部分因多有氣泡，應減少報酬3萬元，是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金額為15萬9245元（計算式：213,345元-4,200元-20,000元-30,000元＝159,145元）。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浴室窗戶亦受有利益，原告亦得依不當得利請求，惟被告自始未抗辯解除系爭契約，其浴室窗戶受有利益是基於系爭契約，非無原因，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。另被告抗辯4樓鋁門床未修繕完畢，然觀兩造所簽立系爭契約，並未約定此項金額，且觀兩造LINE對話紀錄原告是請被告4樓施作廠商先報價，之後再告知價格，因此兩造系爭契約應未約定該窗戶之修繕，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亦不足採。
　⒉按二人互負債務，而其給付種類相同，並均屆清償期者，各得以其債務，與他方之債務，互為抵銷。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項特約，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，民法第334條定有明文。而被告又主張以減少報酬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金額向原告抵銷，惟減少報酬並非原告對被告所負債務，僅是於被告請求減少報酬後原告即不得向被告請求，並無抵銷之適用。又被告答辯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金額抵銷，惟其並未說明該上開瑕疵因原告不完全給付所造成損失為何，且亦未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，是被告主張抵銷後毋庸給付，亦屬無據。
四、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、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原告主張對被告之債權，並無確定期限，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且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1月16日送達被告，有本院送達證書為憑（見本院卷第37頁），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159,245元，及自113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，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就原告勝訴部分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，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。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，合於法律規定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。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又本件訴訟費用包含鑑定費用，而本件鑑定結果系爭工程確實多有瑕疵，是此部分費用應多數由原告負擔，爰命兩造負擔訴訟費用如主文第3項所示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竹簡易庭　法　官 吳宗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辛旻熹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 

113年度竹簡字第160號

原      告  台昇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政男  

被      告  周甫任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日辯

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9,145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月17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0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被告如以新臺幣159,145元為原

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 

　　事實及理由要領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間承攬被告門牌號碼新竹市

    ○○路0段000巷00號3樓鋁門窗工程，雙方並簽立估價單（下

    稱系爭契約），原約定工程總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0萬5905

    元（含稅），嗣因被告向原告追加3、4樓浴室氣密窗工程，

    是工程總價為26萬3445元（含稅）（下合稱系爭工程），被

    告於同年6月28日支付訂金5萬元，原告於同年9月6日進場施

    作，並於同年月21日完工，被告驗收時亦無異議，原告以通

    訊軟體LINE（下稱LINE）向被告請款，詎被告卻以系爭工程

    有瑕疵為由而拒付尾款21萬3445元，迭經催討未果，原告爰

    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

    付原告21萬344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

    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估價當時有口頭請原告一併維修4樓客廳窗戶，

    但未載明於估價單上，而實際施工時原告卻只有打釘，說矽

    利康縫隙太大無法施作，經協調後，原告於112年9月21日請

    被告另覓尋廠商施作矽利康，再跟他請款。又就3樓玄關門

    部分，安裝當下現場有向原告表示無法接受門縫過大，待安

    裝完畢後，發現玄關門有一個鎖鎖不上，以及拉動後有聲響

    ，最後原告將鎖母部分墊高處理。另原告安裝3樓鋁窗有5、

    6面之雙層玻璃夾層進水有氣泡，經告知後，原告當面回覆

    會過來換，但直至今日仍未更換，故被告請求減少價金。另

    3、4樓浴室氣密窗橫拉時，窗扇有起翹現象，且未選用兩造

    當時約定之品牌。是原告之給付內容存有諸多瑕疵，不符合

    債務本旨，鋁門窗部分係因品質有問題或施工技術不良所致

    ，除玄關門及浴室氣密窗因僅得全部拆掉、更換且非兩造原

    先約定之品牌而屬無法修補之瑕疵外，原告應進行系爭工程

    瑕疵之修補，被告始給付系爭工程尾款，否則被告當無須給

    付此部分工程款6萬2240元。縱認原告已完工而可請求被告

    給付工程款，惟因上開瑕疵經被告定期催告原告修補，原告

    仍未修補，故請求減少價金；復就所造成不完全給付之損害

    賠償，一併向原告求償，並以上開債權對原告主張之工程尾

    款債權主張抵銷，經抵銷後已無餘額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

   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

   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於112年3月間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，及被告已給付5

    萬元工程款，尚有尾款21萬3445元未給付之事實，有原告提

    出估價單可參（見本院卷第17至21頁），被告對此亦未爭執

    ，堪信屬實。

　㈡被告抗辯系爭工程有瑕疵，請求減少報酬及不完全給付損害

    賠償，並以上開金額與原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抵銷，有無理

    由？

　⒈被告抗辯系爭工程有上開瑕疵等語，經本院送臺北市建築師

    公會鑑定，該鑑定報告書（下稱鑑定報告）略以：⑴大門關

    閉不密實，鎖扣縫隙太大，且確實拉動有聲響。⑵鋁製氣密

    窗夾層玻璃有氣泡。⑶窗子並無漏水，是室內結露的物理現

    象。⑷浴室窗左右橫拉開關時，窗扇會起翹，此現象是瑕疵

    。⑸浴室等小窗非原訂廠牌。可知被告抗辯原告所施作工程

    有鑑定報告上所載之瑕疵，應屬可採。

　⒉又被告抗辯已命原告修補，仍不修補，故得減少報酬，其中

    浴室窗戶及大門部分為重大瑕疵應減少至不用給付，而鋁製

    氣密窗夾層玻璃有氣泡應減少6萬2240元等語。惟原告主張

    被告未曾告知其修補瑕疵，惟原告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當時

    未告知我窗戶漏水，是上次調解時才告知，至於玻璃裡面有

    小圓點，可以維修或更換等語，可見除漏水瑕疵外，其餘瑕

    疵被告早已告知原告並請其修補，迄今仍未修補之情形，是

    原告主張被告未先告知其有瑕疵而不得請求減少報酬，自不

    足採。又觀民法第494條所謂重要瑕疵，是指工作物已不能

    達成契約目的，而原告所施作為浴室窗戶及玄關門，該功能

    尚可使用，並非所謂重要瑕疵，自不可能完全減少報酬到不

    用給付報酬。又本件原告請求金額僅為21萬3445元，而僅鑑

    定瑕疵費用已高達10萬元，兩造均不願意就應減少報酬再為

    鑑定，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法理，本院認就玄關門

    部分應減少報酬2萬元，而就浴室窗氣密窗應減少報酬4200

    元，而隔音窗部分因多有氣泡，應減少報酬3萬元，是原告

    得向被告請求金額為15萬9245元（計算式：213,345元-4,20

    0元-20,000元-30,000元＝159,145元）。至於原告主張被告

    浴室窗戶亦受有利益，原告亦得依不當得利請求，惟被告自

    始未抗辯解除系爭契約，其浴室窗戶受有利益是基於系爭契

    約，非無原因，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。另被告抗辯4樓

    鋁門床未修繕完畢，然觀兩造所簽立系爭契約，並未約定此

    項金額，且觀兩造LINE對話紀錄原告是請被告4樓施作廠商

    先報價，之後再告知價格，因此兩造系爭契約應未約定該窗

    戶之修繕，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亦不足採。

　⒉按二人互負債務，而其給付種類相同，並均屆清償期者，各

    得以其債務，與他方之債務，互為抵銷。但依債之性質不能

    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項特約，

    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，民法第334條定有明文。而被告又主

    張以減少報酬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金額向原告抵銷，惟減

    少報酬並非原告對被告所負債務，僅是於被告請求減少報酬

    後原告即不得向被告請求，並無抵銷之適用。又被告答辯有

    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金額抵銷，惟其並未說明該上開瑕疵因

    原告不完全給付所造成損失為何，且亦未提出相關證據以實

    其說，是被告主張抵銷後毋庸給付，亦屬無據。

四、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

   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其經債權

   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

   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

    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

    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、第

   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原告主張對被告之債權，並無

    確定期限，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且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1

    月16日送達被告，有本院送達證書為憑（見本院卷第37頁）

    ，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月17日起至

    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159,

    245元，及自113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

    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

    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

    告一部敗訴之判決，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就

    原告勝訴部分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宣

    告假執行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，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

    之諭知。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，合於法

    律規定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。至原告敗訴部分既

    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

   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又本件訴訟費用

    包含鑑定費用，而本件鑑定結果系爭工程確實多有瑕疵，是

    此部分費用應多數由原告負擔，爰命兩造負擔訴訟費用如主

    文第3項所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竹簡易庭　法　官 吳宗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辛旻熹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 

113年度竹簡字第160號

原      告  台昇鋁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政男  

被      告  周甫任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日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9,145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0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被告如以新臺幣159,14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 

　　事實及理由要領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間承攬被告門牌號碼新竹市○○路0段000巷00號3樓鋁門窗工程，雙方並簽立估價單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原約定工程總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0萬5905元（含稅），嗣因被告向原告追加3、4樓浴室氣密窗工程，是工程總價為26萬3445元（含稅）（下合稱系爭工程），被告於同年6月28日支付訂金5萬元，原告於同年9月6日進場施作，並於同年月21日完工，被告驗收時亦無異議，原告以通訊軟體LINE（下稱LINE）向被告請款，詎被告卻以系爭工程有瑕疵為由而拒付尾款21萬3445元，迭經催討未果，原告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1萬344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估價當時有口頭請原告一併維修4樓客廳窗戶，但未載明於估價單上，而實際施工時原告卻只有打釘，說矽利康縫隙太大無法施作，經協調後，原告於112年9月21日請被告另覓尋廠商施作矽利康，再跟他請款。又就3樓玄關門部分，安裝當下現場有向原告表示無法接受門縫過大，待安裝完畢後，發現玄關門有一個鎖鎖不上，以及拉動後有聲響，最後原告將鎖母部分墊高處理。另原告安裝3樓鋁窗有5、6面之雙層玻璃夾層進水有氣泡，經告知後，原告當面回覆會過來換，但直至今日仍未更換，故被告請求減少價金。另3、4樓浴室氣密窗橫拉時，窗扇有起翹現象，且未選用兩造當時約定之品牌。是原告之給付內容存有諸多瑕疵，不符合債務本旨，鋁門窗部分係因品質有問題或施工技術不良所致，除玄關門及浴室氣密窗因僅得全部拆掉、更換且非兩造原先約定之品牌而屬無法修補之瑕疵外，原告應進行系爭工程瑕疵之修補，被告始給付系爭工程尾款，否則被告當無須給付此部分工程款6萬2240元。縱認原告已完工而可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，惟因上開瑕疵經被告定期催告原告修補，原告仍未修補，故請求減少價金；復就所造成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，一併向原告求償，並以上開債權對原告主張之工程尾款債權主張抵銷，經抵銷後已無餘額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於112年3月間向被告承攬系爭工程，及被告已給付5萬元工程款，尚有尾款21萬3445元未給付之事實，有原告提出估價單可參（見本院卷第17至21頁），被告對此亦未爭執，堪信屬實。

　㈡被告抗辯系爭工程有瑕疵，請求減少報酬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，並以上開金額與原告請求之承攬報酬為抵銷，有無理由？

　⒈被告抗辯系爭工程有上開瑕疵等語，經本院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，該鑑定報告書（下稱鑑定報告）略以：⑴大門關閉不密實，鎖扣縫隙太大，且確實拉動有聲響。⑵鋁製氣密窗夾層玻璃有氣泡。⑶窗子並無漏水，是室內結露的物理現象。⑷浴室窗左右橫拉開關時，窗扇會起翹，此現象是瑕疵。⑸浴室等小窗非原訂廠牌。可知被告抗辯原告所施作工程有鑑定報告上所載之瑕疵，應屬可採。

　⒉又被告抗辯已命原告修補，仍不修補，故得減少報酬，其中浴室窗戶及大門部分為重大瑕疵應減少至不用給付，而鋁製氣密窗夾層玻璃有氣泡應減少6萬2240元等語。惟原告主張被告未曾告知其修補瑕疵，惟原告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當時未告知我窗戶漏水，是上次調解時才告知，至於玻璃裡面有小圓點，可以維修或更換等語，可見除漏水瑕疵外，其餘瑕疵被告早已告知原告並請其修補，迄今仍未修補之情形，是原告主張被告未先告知其有瑕疵而不得請求減少報酬，自不足採。又觀民法第494條所謂重要瑕疵，是指工作物已不能達成契約目的，而原告所施作為浴室窗戶及玄關門，該功能尚可使用，並非所謂重要瑕疵，自不可能完全減少報酬到不用給付報酬。又本件原告請求金額僅為21萬3445元，而僅鑑定瑕疵費用已高達10萬元，兩造均不願意就應減少報酬再為鑑定，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法理，本院認就玄關門部分應減少報酬2萬元，而就浴室窗氣密窗應減少報酬4200元，而隔音窗部分因多有氣泡，應減少報酬3萬元，是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金額為15萬9245元（計算式：213,345元-4,200元-20,000元-30,000元＝159,145元）。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浴室窗戶亦受有利益，原告亦得依不當得利請求，惟被告自始未抗辯解除系爭契約，其浴室窗戶受有利益是基於系爭契約，非無原因，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。另被告抗辯4樓鋁門床未修繕完畢，然觀兩造所簽立系爭契約，並未約定此項金額，且觀兩造LINE對話紀錄原告是請被告4樓施作廠商先報價，之後再告知價格，因此兩造系爭契約應未約定該窗戶之修繕，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亦不足採。

　⒉按二人互負債務，而其給付種類相同，並均屆清償期者，各得以其債務，與他方之債務，互為抵銷。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項特約，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，民法第334條定有明文。而被告又主張以減少報酬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金額向原告抵銷，惟減少報酬並非原告對被告所負債務，僅是於被告請求減少報酬後原告即不得向被告請求，並無抵銷之適用。又被告答辯有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金額抵銷，惟其並未說明該上開瑕疵因原告不完全給付所造成損失為何，且亦未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，是被告主張抵銷後毋庸給付，亦屬無據。

四、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、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原告主張對被告之債權，並無確定期限，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且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1月16日送達被告，有本院送達證書為憑（見本院卷第37頁），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159,245元，及自113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一部敗訴之判決，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就原告勝訴部分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，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。另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，合於法律規定，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。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又本件訴訟費用包含鑑定費用，而本件鑑定結果系爭工程確實多有瑕疵，是此部分費用應多數由原告負擔，爰命兩造負擔訴訟費用如主文第3項所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竹簡易庭　法　官 吳宗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辛旻熹



